
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會議  

資料文件  
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 

聘用少數族裔人士為公務員  

 

目的  

 本文件匯報政府就聘用少數族裔人士為公務員所推行的措施

的最新情況。  

投考政府職位時享有平等機會  

2 .  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，一直致力提倡平等就業機會。公

務員是按公開和公平競爭的原則聘任。在公開招聘的過程中，政府會

按申請人的能力、表現及品格，以及因應有關職系的工作要求訂明的

入職條件 (包括語文能力要求 )評核所有申請人。在甄選過程中，種族

並非相關的考慮因素。政府會繼續推行適當措施，確保少數族裔人士

在投考政府職位時，與其他申請人一樣享有平等機會。  

檢討語文能力要求  

3 .  個別公務員職系的入職，均因應其工作性質和運作需要 (包

括維持有效溝通的需要 )訂定了中英語文能力要求。在考慮釐訂合適

水平的語文能力要求時，部門／職系首長須遵從平等機會委員會根據

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發出的《僱傭實務守則》所載的相關指引，即僱主

必須確保任何語文要求都與工作相關，且與達致良好工作表現的要求

相稱。  

4 .  公務員事務局與部門／職系首長一直跟進，就各個別職系的

語文能力要求和招聘形式 (尤其是溝通能力測試方面 )進行檢討，並在

合適情況下作出調整。自二零一零年以來，超過 20 個職系已作出適

當調整，包括採用以下方式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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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 在不影 響運作需要的前 提下，訂定較低 的 中文語文能力要

求；  

( b )   只要求中文或英文的書寫能力，而非兩者兼具；  

( c )   識別職 系內 部分職位的 中文語文能力要 求 可以降低 而不會

影響人員執行相關職務時達致良好工作表現；或  

( d )  以小組面試取代中文筆試。  

我們會因應推行上述措施的經驗，繼續在檢討語文能力要求方面作出

跟進。  

5 .  有見部分公務員職位申請人曾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或在海

外留學，政府在招聘公務員時，除本地學歷外，一些訂明的非本地公

開 考 試的 中 國 語文 科 成績 亦會 獲接 受 為 符 合語 文能 力 要求 。具 體來

說，政府會接受英國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 ( IG C SE )、綜合中等教育

證書 ( GCSE )、普通教育文憑 (普通程度 ) (G CE  O  Lev e l )和普通教育文憑

(高級程度／高級補充程度 ) (G CE A/A S  Lev e l s )的中國語文科成績。此

外，隨着教育局在二零一四／一五學年推出應用學習中文 (非華語學

生適用 )一科，公務員事務局已發出指引，公布有關接受這新科目成

績的安排，以供各局／部門遵從。  

利用少數族裔人士所長  

6 .  掌握少數族裔社羣的語言和文化，有助政府為這些社羣提供

公共服務。在這方面，有關的局／部門一直採取適當措施，招攬擁有

這方面知識的人才。例如警務處和社會福利署已分別聘請社區聯絡助

理和福利支援及聯絡助理，在多個警區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工作。此

外，民政事務總署亦指定某些職位需由通曉本港較通用的南亞／東南

亞語言的人員擔任，以助推廣種族和諧的工作，以及加強對少數族裔

社羣提供的支援服務。有些部門 (例如入境事務處 )會在合適情況下，

要求申請人掌握指定的少數族裔語言以提供特定服務。公務員事務局

日後會繼續與服務涉及接觸少數族裔社羣的局／部門聯繫，以探討空

間招攬通曉外語的合適申請人 (包括少數族裔人士 )加入政府擔任相關

職位。  

7 .  為協助發放政府職位的招聘資訊，公務員事務局已鼓勵各局

／部門在合適情況下，於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

中心刊登招聘廣告。各局／部門會繼續就這方面作出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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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支援措施  

8 .  有些部門為非華裔青少年舉辦了多項活動，以加深他們對政

府工作的認識。例如懲教署、消防處和入境事務處不時為非華裔青少

年舉行職業講座。警務處安排非華裔青少年參觀警隊不同單位，以及

舉行工作經驗分享會。自二零一五年八月起警務處亦推行轉介計劃，

就未能成功投考警員的非華裔申請人，轉介有意者參與有關中國語文

和求職面試技巧等的相關活動。此外，勞工處自二零一四年九月起推

行 “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計劃 ”，安排非華裔青少年學員在就業中心

和招聘會提供服務，同時為他們提供在職培訓。  

徵詢意見  

9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二零一六年四月  

 


